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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3 月 24 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

集团”）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聘请
2020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提案》《中恒集团关于聘请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提案》，公司拟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0 年度会计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历史沿革：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家现代咨询服务机构。 1993 年，经国家审计

署批准成立了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是全国审计系统第一家加入国际会计组织的会
计师事务所。1999 年，经财政部和审计署批准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6 年，永拓成
为尼克夏国际成员所。 2007 年，经香港政府批准，永拓在香港成立了永拓富信（香
港）会计师事务所。 2013 年底，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完成由有限责任公司向特殊普通
合伙制转制。 是全国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 40 家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具
有金融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具有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
2019 年，永拓通过香港 FRC 财务汇报局认证，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审计许可。

2002 年起至今，连续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评为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 通过
了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 2 幢 13 层
业务资质：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11000102）
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吕江
合伙人数量：87 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488 人；其中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132 人。
从业人员总数：1100 人。
2018 年度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491 人，2019 年度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488 人， 比上

一年减少 3 人。
3.业务规模
上年度业务收入 283,869,118.10 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246,489,889.52 元）、净

资产金额 30,074,204.50 元。 上年度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业务客户家数（含证监会已审核通过的 IPO 事务所户数）为 20 户，2020 年为

35 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度从事证券业务收入为 85,219,449.54 元。 新三板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客户 185 户， 新三板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业务收入
30,166,704.69 元。 涉及的行业包括有色金属、新能源、煤炭开采、交通运输、通用设
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医药卫生、房地产、农业畜牧业、食品制造、木材加工等，审
计的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均值约 71 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累计计提：6,816,216.89 元
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8000 万元
职业保险能否承担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能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近三年没有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但受到行政监管
措施 6 次，具体情况如下：

（1）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2018[28]号向永拓会计师事
务所下发了《关于对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质量控制体系和独
立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项目和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项目个别审计程序执行不到
位等执业问题提出警示；

（2）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2018[29]号向永拓会计师事
务所下发了《关于对荆秀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合伙人荆秀梅作为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东矿机）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 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
买入山东矿机股票 800 股，2017 年 6 月 6 日卖出山东矿机股票 800 股的行为提出警
示；

（3）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2018[30]号向永拓会计师事
务所下发了《关于对荆秀梅、李景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在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矿机）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项目执业中对山东矿机持有的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减值事项审计时存在的问题提出警示；

（4）2018 年 2 月 2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2018[31]号向永拓会计师事
务所下发了《关于对万从新、张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 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在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项目执业中存在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等审计程序不到位的问题提
出警示；

（5）2019 年 12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以 2019[23]号向永
拓会计师事务所下发了《关于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马重飞、蓝元
钧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在南方
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审计项目执业中存在对关联交易审计不到
位、未对部分银行账户实施函证程序等问题提出警示；

（6）2019 年 12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 2019[218]号向永
拓会计师事务所下发了《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
注册会计师黄经纬、王波、刘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对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在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和 2016 年年报审
计项目执业中存在货币资金审计程序不到位、 未关注或有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其在
年报中的披露情况等问题提出警示。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利泽秀
质量控制复核人：马向军
本期签字注册会计师：利泽秀、夏如益
（1） 利泽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近 20 年，2003 年至

2009 年 8 月任祥浩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副经理、分所副所长，2009 年至今任永拓会计
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其他单位无兼职。 先后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建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集团及上市公
司提供年度审计鉴证工作。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2）夏如益，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 13 年。 2007 年至 2012

年 10 月先后任广西起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广西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部门经理，2012 年 10 月至今任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其他单位无
兼职。 先后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铁路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和南
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集团及上市公司提供年度审计鉴证工作。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3）马向军，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 20 年，被聘为北京注

协上市公司审计专家委员会委员。 2000 年 10 月开始至今在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审计业务，现担任永拓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合伙人，在其他单位无兼职。 具备证
券服务业务经验。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是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相关人员无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无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记录。
（三）审计收费
公司根据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年度审计费用，预计本期审计

费用为 30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 30 万元，与上期持平。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过程中的履职情况及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过审核，认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

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能够独立对上市公司会计和内
部控制状况进行审计，满足上市公司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我们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认真审查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

料， 聘请会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议案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我们认
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
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 能够胜任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
计工作，我们同意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意见：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能够独立对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审计，满足上
市公司年度会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聘请 2020 年度会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对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中

恒集团关于聘请 2020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提案》《中恒集团关于聘请 2020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在担任审计机构期间，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勤勉尽责，具
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和胜任能力，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延续性，拟续聘永拓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会计审计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020 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60 万元整，其中会计审计费用为 30 万元整，内部
控制审计费用为 30 万元整。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6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事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仅涉及财

务报表项目列报的调整，对公司当前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 4 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相应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二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二个项目。
3.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新增“专项储备”项目，反映高危行业企业按国家

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的期末账面价值。 该项目根据“专项储备”科目的期末余额
填列。

4.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5.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
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6.根据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专项储备”项目。
7.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

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
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
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8.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企业按照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
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9.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
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
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
或其他综合收益。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比较财务
报表未重列。

（1）于 2019 年 1 月 1 日，金融资产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
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科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科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其他流动资
产 摊余成本 800,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800,000,0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6,154,406.27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26,154,406.2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90,258,534.1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92,081,039.7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8,608,773.5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3,958,782.30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
益

540,835,878.43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540,835,878.43

摊余成本 407,552,685.00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407,552,685.00

（2）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目
按修订前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准则列示的账面
价值 2018年 12�月 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 1�月 1�日

交易性金融 800,000,000.00 800,000,000.00

应收票据 26,154,406.27 26,154,406.27

应收账款 190,258,534.17 1,822,505.61 192,081,039.78

其他应收款 28,608,773.50 -24,649,991.20 3,958,782.30

其他流动资产 800,000,000.0 -8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948,388,563.43 -948,

388,563.43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540,835,878.43 540,835,878.43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407,552,685.00 407,552,685.00

（3）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将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
准则规定 的损失准备的调节表：

计量类别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的损失准备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照新金融工具
准 则计提的损

失准备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5,649,687.50 -1,822,505.61 13,827,181.89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20,871,354.98 24,649,991.20 45,521,346.1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准备 5,510,560.00 -5,510,560.00

本公司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800,000,000.00 800,000,000.00

应收账款 190,258,534.17 192,081,039.78 1,822,505.61

其他应收款 28,608,773.50 3,958,782.30 -24,649,991.20

其他流动资产 834,392,864.81 34,392,864.81 -800,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3,912,558,764.36 3,889,731,278.77 -22,827,485.5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48,388,563.43 -948,388,563.4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40,835,878.43 540,835,878.43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07,552,685.00 407,552,68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132,975.58 33,083,955.21 5,950,979.63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27,184,637.73 3,333,135,617.36 5,950,979.63

资产总计 7,239,743,402.09 7,222,866,896.13 -16,876,505.96

未分配利润 1,801,282,839.96 1,784,447,751.25 -16,835,088.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5,926,294,876.28 5,909,459,787.57 -16,835,088.71

少数股东权益 3,864,629.70 3,823,212.45 -41,417.2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930,159,505.98 5,913,283,000.02 -16,876,505.9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
计 7,239,743,402.09 7,222,866,896.13 -16,876,505.96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月 1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3,000,000.00 403,000,000.00

应收账款 1,900,140.34 -1,900,140.34

其他应收款 528,843,374.63 507,296,135.35 -21,547,239.28

其他流动资产 404,545,165.18 1,545,165.18 -403,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33,442,220.73 2,009,994,841.11 -23,447,379.6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26,297,733.96 -926,297,733.9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26,497,733.96 526,497,733.96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99,800,000.00 399,800,0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36,252.92 13,898,097.83 5,861,844.9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04,024,265.45 2,509,886,110.36 5,861,844.91

资产总计 4,537,466,486.18 4,519,880,951.47 -17,585,534.71

未分配利润 310,206,746.44 292,621,211.73 -17,585,534.7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451,475,623.69 4,433,890,088.98 -17,585,534.7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537,466,486.18 4,519,880,951.47 -17,585,534.71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国家财政部文件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 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
更。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四、备查文件
（一）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中恒集团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中恒集团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20-3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广
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广西梧州中恒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报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092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6,621,521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14.26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950,022,889.46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12,75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37,272,889.46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14）011205 号验资报告。
根据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7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决议，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
金 650,055,576.90 元已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全部缴存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
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梧州分行开立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账
号内，实际收到募集投资置换项目资金 650,055,576.90 元。

上述募集投资置换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于 2018 � 年 1 � 月 30 � 日出具的众环专字（2018）010046 � 号《鉴
证报告》鉴证。

（二）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
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间 金额（元）
2014年 11月 13日募集资金总额 950,022,889.46
减：发行费用 12,750,000.00
2014年 11月 13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937,272,889.46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14,821,958.08
加：以前年度其他转入 3,109,571.04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782,611,743.80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72,592,674.78
加：本年度利息收入 4,352,601.73
减：本年度已使用金额 4,408,532.02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72,536,744.49

注：2015 年 2 月从募集资金账户划出的募集资金项目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
措施费保证金，于 2016 年转回 2,848,562.87 元；2015 年 9 月从募集资金账户划出的
募集资金项目道路挖掘保证金， 于 2016 年转回 187,200.00 元；2014 年 12 月从募集
资金账户划出的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报建费，于 2017 年转回 73,808.17 元。

（三）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目）以前年
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间 金额（元）
截至 2018年 1月 22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50,055,576.90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16,938,433.62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41,560,844.83
减：置换支出金额（以前年度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69,393,764.59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56,039,401.10
加：本年度利息收入 17,531,319.38
减：本年度已使用金额 25,920,868.88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47,649,851.60

注：1.2018 年度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置换支出金额 69,393,764.59 元 ， 其中：
12,286,813.25 元为本年度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57,106,951.34 元为以前
年度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该置换支出金额已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出具的众环专字（2018）010108 号《鉴证报
告》 鉴证， 并在 2018 年 3 月 30 日置换 35,000,000.00 元 ，4 月 4 日分别置换
19,393,764.59 元和 15,000,000.00 元。

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47,649,851.60 元 ， 其中
54,099,276.90 元为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外预备资金。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
进行专户存储。 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
范围内，由项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财务部门核实、总经理审批，项目实施单位执
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中恒投资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

新兴支行（账号 454060200018170828728）开设了 1 个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新兴支行 454060200018170828728 172,536,744.49

合计 172,536,744.49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梧州分行营业部（账号 454060900018150401207）开设了 1 个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
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营业部 454060900018150401207 547,649,851.60

合计 547,649,851.60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 并于 2014 年 11 月 24 与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
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不存在重大差
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6�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
议》”）。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仅涉及“制药新基地三期
（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37,272,88

9.46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329,400.
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50,055,57
6.90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0,073,567.

16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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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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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剂 车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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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595,956,3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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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科研开
发中心及中
试基地建设
项目

300,011,20
0.00

300,011,20
0.00

300,011,20
0.00

4,408,532.
02

133,198,08
8.86

166,813,11
1.14 44.40%

202
1.1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募投项目投
资计划外预
备资金

54,099,27
6.90

54,099,27
6.90

54,099,27
6.9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目））：
无。

2．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排污设施、水电工程、消
防设施验收手续还未办理完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 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2013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4年 11月 13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共
计人民币 509,304,954.83元。 2014年 11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509,304,954.83元。 截至 2014年 11月 25日，公
司以募集资金额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509,304,954.83元。 置换过程中，误将非募投项目使用土地等占用资金作
为募投项目进行置换， 并将两个募投项目使用的土地全部计入注射用血
栓通产业化项目，2015年 12月归还募集资金账户资金 149,221,392.68 元，
将属于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土地投入的 61,275,755.49
元从注射用血栓通产业化项目重新分类至新药科研开发中心及中试基地
建设项目中。

2．制药新基地三期（粉针剂车间〔三期〕及固体制剂车间〔二期〕项
目））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不影响项目建设
进度， 本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
2017年 10月 24日本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至 2018 年 2 月 6 日期间，本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合计为 69,393,764.59 元， 即可置
换资金金额为 69,393,764.59 元 ， 并已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置换
35,000,000.00元，4月 4日分别置换 19,393,764.59元和 15,000,000.00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因募投项目尚未竣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720,186,596.09 元 （其中包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收入
53,644,008.64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9 年度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
违规情形。

六、 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恒集团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有关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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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第九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 100 号中恒集团（南
宁基地）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监事会主席刘明亮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
议，委托监事童鲲先生代为表决。 会议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中恒集团《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真审阅了《中恒集团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公司

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强
化了全面风险防控管理，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
实、客观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三、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四、 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五、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并发表书面审核意见：
（一）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已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表决通过，且将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2019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二）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公允地反映出公司 2019 年度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三）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有
关保密的规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因此，我们保证 2019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本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六、 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资管计划的议

案》。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使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

元）的自有资金向关联方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投资关联
方国海证券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在委托额度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 15 亿投
资额度包括 2019 年投资的国海证券 8 亿元资产管理计划产品，投资资产管理计划
每笔投资期限不超过 39 个月，其中投资期 3 个月，存续期不超过 36 个月。 资金为
公司的自有资金。

中恒集团和国海证券的控股股东均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海证券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中恒集团投资
国海证券资管计划，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监事潘强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1 票。
七、监事会对公司 2019 年度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依法对公司运作情况进行了监督， 认为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策

程序合法， 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勤勉尽责， 切实有效地履行了股东大会的各项决
议；未发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财务运行状况良好， 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财务

规定的要求执行，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等
有关规定，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财务报告客观、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三）监事会对公司对外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2019 年度，公司对外投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未发现有造成公司资产流失及损害公司股东权益的行为和事项。
（四）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报告期内所进行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以及

市场化的原则，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
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存在较大差异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有较大差异的情形。
（六）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
公司监事会认真审阅了《中恒集团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公司

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强
化了全面风险防控管理，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
实、客观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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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